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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
海师办函〔2025〕78 号

关于做好 2025 年
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确保我校 2025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工作有序推

进，按时完成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

国家数据平台”监测数据填报工作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 2025 年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

校具体工作安排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数据采集时间界定及工作阶段安排

（一）时间界定

数据采集时间分为“时点”“学年”和“自然年”三类。“时

点”除有特别说明外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；“学年”为 2024

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；“自然年”为每年 1 月 1 日至

12 月 31 日，

本次涉及“自然年”的所有数据表，均需采集 2024 年、2025

年两个年度数据，并在系统中按年度设两个数据表分别采集。各

表格具体时间要求详见附件 2。

（二）工作阶段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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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报数据（2025 年 12 月 5 日—30 日）

责任部门采集员通过浏览器登录“海南师范大学欧大师教学

质量监测平台”进行在线填报，平台地址：http://210.37.1.87/。

请于 12 月 4 日前将附件 4 发至邮箱：lijinyun1991@163.com，以

便统一分配填报账号及密码（若部门报表数量较多，可申请增设

填报账号，安排多人统计）。

本次共计填报 136 张数据表。其中 19 张基础数据表中的数据

将作为数据字典供其余数据表关联调用，需优先完成录入。

（1）基础数据录入（2025 年 12 月 5 日—20 日）

基础数据表按以下顺序录入：

第 1 步：同时填报表 1-1 至表 1-6，作为后续填报数据校验

的依据（2025 年 12 月 10 日前）；

第2步: 填报表4-1至表 4-3，表 4-5至 4-7，表 5-1至表 5-3，

表 6-4，表 6-5，表 7-4，表 7-10 作为后续填报数据校验的依据

（2025 年 12 月 20 日前）。

（2）其余数据表录入（2025 年 12 月 20 日—30 日）

（3）审核总结阶段（2026 年 1 月 1 日—7 日）

党政办公室将对数据进行最终审核，若发现数据有误，将退

回相关数据表至各责任部门重新填报。

二、数据采集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相关单位（具体任务分解及要求详见附件 1）要严格

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数据资源建设指南》（附件 2），精

准领会各项数据采集指标的核心内涵，按照指标规范要求，收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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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相关数据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（二）各单位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前将《海南师范大学 2025

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工作质量监控表》（附件 3）纸质版

提交至党政办公室，地点为龙昆南校区第一办公楼 304 或桂林洋

校区第一公共教学楼 202，联系人：李老师，联系电话：65883389。

附件：1.2025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任务分解表（新）

2.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数据资源建设指南

3.海南师范大学2025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工

作质量监控表

4.海南师范大学2025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工作人

员名单

5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2025年数

据采集工作的通知

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2 日


